


政府采购合同

陕西省康复辅助器具中心 (以下简称甲方)采购，在陕西省财政厅政

府采购管理处的监督管理下，由陕西开源招标有限公司组织采购，选定陕

西荣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乙方) 为该项目中标人。 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 , 经甲、 乙双方共

同协商，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。

一、 合同内容

二、 合同价

乙方负责按照合同确定的产品名称、 规格型号、 数量、 产地、 配置内

容及技术标准组织供货 (具体采购项目见附件1) ,按时运到甲方指定的交

货地点； 负责设备到货后的安装及调试； 确保所有产品各项指标达到要求；

负责操作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，保证甲方能够正常操作和维护，同时乙

方根据产品的使用特性做好售后服务。

格

采购包1:

合同总价： 人民币玖拾陆万柒任贰佰元整 (¥967200.00元) (含税)

说明：

(一) 合同总价包含设备费、 设备到达陕西省康复辅助器具中心指定

交货地点的运杂费 (含保险) 、 包装费、 培训费、 售后服务费、 设备安装

调试费、 设备强制计量检测费及应缴纳的全部税款等费用。

(二) 合同总价一次包死，不受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， 并作为结算的

唯一依据 。

三、 合同款项支付







乙方拒不承担的， 甲方有权在质保金中扣除。

七、 技术规格及标准。 (详见附件2)

八、 配置清单。 (详见附件3)

九、 技术服务

(一) 技术资料： 说明书、 合格证

(二) 人员培训： 详见附件4

(三) 服务承诺： 详见附件5

十、 违约责任

(一 ) 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。

(二 ) 未按合同要求的提供产品或设备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，采购

人有权终止合同，甚至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。

(三) 乙方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供货，每逾期一日，乙方应向

甲方支付 1000元的违约金，逾期超过 20日的，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

乙方向其支付合同总价格的20%作为违约金 。

(四) 若因本合同履行发生纠纷， 由甲、 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

不能解决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乙方违约的，

还应当承担甲方为实现权利而支出的全部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 律

师费、 保全费、 交通费等费用。

十一、 验收

采购包1:

(一 ) 所有辅助器具安装、 调试完毕，正常使用后，由使用单位和甲

方组成验收小组进行现场检验，对相关品类进行抽样检查； 验收合格后使



用对象对项目配置给予确认，所有验收结束后，承接单位做出关于项目完

成实施情况的报告。

(二 ) 所有辅助器具验收不合格的，乙方必须在接到甲方通知后7个

日历日内重新供货并安装调试，确保货物通过验收。 如重新验收仍不合格

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向其支付合同总价格的20%作为违约金。

(三) 验收依据

1、 合同文本及合同补充文件 (条款) ;

2、 产品的合法来源渠道证明文件、 响应功能证明材料；

3、 招标文件；

4、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；

5、 辅助器具配置清单；

采购包2:

以招标文件及合同的约定为准

十二、 其他事项

(一) 陕西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在合同的履行期间以及履行期后，

可以随时检查项目的执行情况，对采购标准、 采购内容进行调查核实，并

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。

(二 ) 本合同一式六份，甲方四份，乙方一份，采购代理机构一份，经

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。

(三) 招标文件、 投标文件也是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合同中未约定的以

招标文件、 投标文件为准。

(四) 双方确认协议签署页上载明的联系地址、 联系人、 联系电话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